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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金 融 培 训 中 心  

（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北 京 培 训 学 院 ） 

 

 

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政策系列培训 

 

暨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

区建设的指导意见》政策解读培训班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（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）的战略部署，支持自贸试验区建

设，构建与自贸试验区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

系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【2015】19 号），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《中国

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

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进一步深化自贸易试验区改革。 

《指导意见》包括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、服务实体经济与拓

展金融服务业创新、促进租赁业发展、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、深

化外汇管理制度改革、完善金融服务等内容。为使相关机构及业

务主体准确了解政策内容，享受政策带来的红利，便利境内外贸

易和投资，中国金融培训中心拟邀请商务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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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外汇局、海关总署等有关单位专家，对《指导意见》内容和所

涉政策进行专题培训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主要培训内容 

1.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

区建设的指导意见》政策解读； 

2.自贸实验区建设所涉及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业务创新政策； 

3.自贸实验区建设所涉及外汇管理创新包括外债比例自律

管理和限额可兑换等政策解读； 

4.自贸实验区建设所涉及的商务和海关政策解读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1.各中外资银行合规部、国际业务部、公司业务部等相关部

门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； 

2.各中外资银行自贸区分行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

员； 

3.自贸试验区相关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； 

4.自贸区管委会、金融办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机

构相关人员。 

三、师资团队 

商务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、海关总署相关政

策起草人。 

四、培训时间、地点 

第一期：2016年 1月 16-17日，1月 15日报到 

第二期：2016年 2月 27--28日，2月 26日报到 

地点：天津市（具体酒店报名后通知） 

五、费用标准与缴费方式 

1.培训费：2600元/人（含培训费、资料费，培训期间中餐）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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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酒店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； 

3.缴费方式 

（1）银行汇款 

收款单位：中国金融培训中心 

开 户 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 

银行账号：11001070800059000326 

请在汇款单“汇款用途”栏注明所报名的培训班名称、汇款

单位和学员姓名。 

（2）现场现金支付。 

六、报名联系方式 

1.请将《培训班报名回执表》填写清楚后，于培训班举办前

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报名； 

2.联系电话：（010）68016010    牛老师 

（010）68016080    陈老师 

（010）66199333    高老师 

传真号码：（010）68016089/58850952 

  Email: sdrcf＠vip.163.com 

         或 hzpx＠chinacft.org 

 

附件：培训班报名回执表（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

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》政策解读培训班） 

 

 

中国金融培训中心 

2015年 12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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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--------------- 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-------------- 

（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（天津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》政策解读培训班） 

单位名称(据此开发票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

1．此表复制有效。请尽快将此表通过电子邮件发至：sdrcf＠vip.163.com或传真至：010-68016089/58850952， 

联系电话：010-68016010 牛老师 陈老师，微信公众号：ZGJRPX123 。 

2．住宿要求确定后，尽量避免更改。 

房 间 要 求 
姓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传真 

移动电话

（必填） 
E-mail 

参加

时间 

是否需要代

订酒店房间 

（是/否） 单住/合住 入住时间 离店时间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移动电话：  E-mail：  


